
 

— 1 — 

 
 
 
 

 
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文件 

 

兰资环院〔2016〕245 号  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督办 
工作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院属各部门、各教学单位： 

现将《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督办工作实施办法（试

行）》予以印发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 

2016 年 12 月 1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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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督办工作实施办法（试行） 

 

第一章  总则 
 

第一条  督办工作是确保学院政令畅通，切实提高工作效率

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。为进一步规范、强化学院督办工作，建

立科学规范、高效合理的督办机制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督办工作的基本原则： 

（一）突出重点。紧紧围绕学院的主要工作开展督办，着力

抓好重大决策、重要部署和重点工作的贯彻落实，既兼顾全局，

又突出重点； 

（二）注重效率。急事急办，特事特办，讲求效率，防止拖

沓延误，确保政令畅通； 

（三）讲求配合。充分尊重和密切联系学院各部门，协同配

合完成督办工作； 

（四）务求落实。根据职责分工，认真落实督办事项，确保

事事有落实，件件有回音。 
 

第二章  组织保障 
 

第三条  督办工作实行分级负责制。党委书记、院长对学院

重大党政事项的督办负总责，领导班子副职根据职责分工，对各

自分管工作的督办负责。各职能部门和教学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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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职责范围内的督办工作负责。 

第四条  建立督办工作网络。办公室具体负责督办工作，各

职能部门和教学单位主要负责人为督办联络人。 

第五条  办公室对有关党政决议事项进行督办、催办、协调，

上传下达有关信息，下发督办通知等。 

第六条  各职能部门和教学单位督办联络人负责传递反馈

有关督办信息，督促落实督办事项。 
 

第三章  督办内容及程序 
 

第七条  督办的主要内容： 

（一）学院党委会、院务会、院长办公会和办公例会的各项

决定及重要工作部署的完成落实情况； 

（二）学院领导交办事项的完成落实情况； 

（三）通过学生座谈会、院长热线、院长信箱等渠道反映的

关于学生学习、生活中的热点难点问题的落实情况； 

（四）上级部门和学院重要文件的落实情况； 

（五）学院其他部门请求协助督办落实的事项； 

（六）其他需要督办的事项。 

第八条  督办工作的程序主要有：立项、交办、承办、催办、

办结、反馈和归档。 

（一）立项。对党委会、院务会、院长办公会、办公例会、

院长热线、院长信箱需要督办的事项和重要文件的督办，由办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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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提出督办意见、承办时限和工作要求，对重大问题和复杂事项，

在征求工作分管领导和承办部门的意见后提出督办意见；学生座

谈会需要督办的事项，由值周总值班或副总值班提交，由办公室

提出督办意见并负责督办；其他部门请求协助督办的事项，由主

办方填写《兰州资环学院协助督办工作事项申请表》后送交办公

室，由办公室提出督办意见并负责督办。立项应坚持一事一项的

原则。 

（二）交办。由办公室通过书面、会议或口头等交办方式，

及时将督办工作事项交有关部门办理。办公室在交办时做到任务

数量化、实现具体化、责任明确化。 

（三）承办。承办部门接到督办事项后，要认真做好督办事

项的办理工作。对确实难以按时办结的事项要主动汇报主要领导

或分管领导，及时与办公室沟通，请求延期办理。 

（四）催办。对超过时限尚未办结的事项，办公室要跟踪催

办，因承办部门主观原因造成在催办时限内仍不能办结的，办公

室及时汇报相关领导，按照领导批示再次督办。 

（五）办结。承办部门在督办事项办结后应及时向办公室回

复办理情况。办公室根据拟办意见和要求对承办部门的回复情况

进行核查，对不符合交办要求的，退回承办部门补办或重办；对

符合交办要求的，办公室提出办结意见，呈报领导阅知。 

（六）反馈。督办任务完成后，办公室及时向有关领导报告

结果，并反馈给承办部门，做到有批必办、有办必果、有果必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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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归档。督办事项办结后，办公室将有关的文字资料，

包括领导批示、办结报告、核查反馈等，整理归档。 

第四章  督办方式及考核 
 

第九条  督办工作的方式主要有：书面交办、会议交办、口

头交办等。 

（一）书面交办。由办公室及时对承办部门、交办事项、交

办日期、办结时限等事项进行登记，向承办部门下发《兰州资环

学院督办工作事项通知书（副本）》。 

（二）会议交办。工作事项牵涉部门较多时，由办公室召集

有关部门召开会议，明确主办单位、协办单位，会后下发《兰州

资环学院督办工作事项通知书（副本）》。 

（三）口头交办。特殊、紧急情况采用电话等口头形式交办，

补发《兰州资环学院督办工作事项通知书（副本）》。 

第十条  办公室定期在办公例会上对各部门督办反馈情况

和督办事项办理情况进行通报。对在督办工作中敷衍推诿、不负

责任、不按要求办理或因失职、渎职而造成严重后果的，学院将

追究责任并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处罚。 
 

第五章  附则 
 

第十一条  本办法由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二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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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兰州资环学院协助督办工作事项申请表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〔2016 〕   号 

申请部门  联系人  

协助督办 

事项内容 

 

督办依据 
 

承办部门 
 

协办部门 
 

负 责 人 
 

负 责 人 
 

交办时间 
 

办结时间 
 

督办要求 

 

分管领导 

签批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年 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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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2月 14日印发 
  


